浙江工商大学第十四届“彩虹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普及和提升职业生涯规划理念，充分发挥“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积极作用，引导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就业观，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我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激发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增强综合素质，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同时为浙江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选拔培育优秀作品，经学校研究决定，现举办浙江工商大学第十四届“彩虹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一、大赛主题 
规划精彩人生、放飞职业梦想

二、参赛对象 
浙江工商大学全日制在校学生（含留学生）
三、大赛分类
大赛设两个类别：职业规划类和创新创意类。

职业规划类以培养生涯规划能力为目的、以选择具体职业就业为目标。职业规划类作品以个人形式申报。

创新创意类以培养创新创意意识为目的、以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为导向。创新创意类项目以个人或团队的形式申报（每个团队成员不超过4人），每个作品（项目）指导教师不超过2人。

已经获得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另两项赛事金奖、一等奖等最高奖项的，不得参与本赛事。

四、大赛进程
大赛分为宣传动员、初赛、复赛、赛前指导、决赛、暑期集训和省赛七个阶段。
（一）宣传动员培训阶段（2019年4月1日——5月1日）：大赛组委会认真做好宣传、组织、发动工作，推荐指导教师参加全省高校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意实践专题培训，提升指导教师队伍理论知识和指导技能，增强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初赛阶段（2019年4月1日——5月1日）：为增强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建的效果，提高大赛普及率和参与面，以各二级学院为单位组织学院初赛，选拔参加校级复赛的作品和选手。每个学院分别推荐职业规划类、创新创意类作品各3件参加校级复赛。
（三）复赛阶段（2019年5月1日——5月15日）：校级复赛只对参加职业规划类选手的《职业生涯规划书》（附件1）、创新创意类选手的《创新创意项目申报书》（附件2）进行评选，根据评分高低确定职业规划类和创新创意类作品各12-16件参加决赛。

（四）赛前指导阶段（2019年5月16日——5月31日）：组织开展面向复赛选手和指导教师的培训指导，通过决赛动员大会、专家讲座、专题培训班等形式展开。

（五）决赛阶段（2019年6月1日——6月8日）：决赛环节由主题陈述和现场答辩两部分组成，主题陈述限时6分钟，现场答辩限时4分钟。职业规划类要求参赛选手充分了解目标职业，明晰职业要求和展现个人职业能力。创新创意类决赛要求参赛选手从项目由来、行业认知、项目依据和成果等方面进行阐述。根据决赛现场评分（50%）和复赛书面作品评分（50%）确定最终获奖作品和选手。

（六）集训阶段（2019年6月9日——9月1日）：校级决赛各组别一、二、三等奖选手入选大赛暑期精英训练营，利用暑期进行个别指导、职业实践和职业生涯人物访谈，对作品进行修改和提升。

（七）省赛阶段（2019年9月——10月）：9月中旬根据暑假作品的修改情况，专家小组审核讨论确定参加省赛复赛名单。

五、大赛组织
（一）大赛组委会：
主任：赵英军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华   王忠华   厉小军   刘  静    江  辛   许金根    李  琼   

杨  帅   吴少波   何  波   余  彬    张  铤   罗德明    周宏力   郑苏法   赵  恒   姜  兵   袁宏亮    黄敏辉   崔  杰    蒋  旻   韩伟根   虞晓东

    大赛组委会负责统筹协调大赛的各项工作。
（二）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主任：厉小军  王忠华   何  波  江  辛
成员：廖  波  刘  静  马东梅   浦瑛瑛   常建军  张  强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大赛的执行、宣传、协调、推进等日常工作。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大学生职业发展中心）。
校级复赛和决赛的评委会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在赛前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相关人员组建。
（三）大赛网络支持：
浙江工商大学就业信息网（http://jyw.zjgsu.edu.cn）
浙江工商大学大学生创新网（http://10.11.107.15）
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http://www.ejobmart.cn）
六、奖项设置
（一）参赛学生奖项
校内大赛职业规划类和创新创意类分别设置：
一等奖4名    奖金1000元
二等奖4名　  奖金800元
三等奖4名　  奖金500元
优胜奖若干名　奖金300元

参赛选手创新学分获得参照浙商大教〔2016〕134号文件《关于印发创新创业和素质拓展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获得省赛、国赛奖项的学生，按照学校A类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规定另行给予奖励。

对于获得校赛一、二、三等奖的学生，除了物质奖励外还提供以下激励措施：

1.优质单位推荐：对获奖学生建立人才库，提供不少于5次的优质单位推荐。

2.就业创业培训：对获奖学生提供不少于1次的就业创业相关培训。

3.实习实践机会：对获奖学生提供2次世界500强企业的实习、实践机会。

4.就业创业导师：为获奖学生推荐导师，提供专业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5.知名企业调研：组织获奖学生走进知名企业，开展不少于2次的调研。

6.创意项目孵化：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为导向的创新创意类项目提供进一步项目孵化与培育。

（二）指导教师奖项
指导教师按照获奖项目发放奖励（每个作品最多可以有2位指导教师）：

一等奖选手指导教师  奖金1000元

二等奖选手指导教师  奖金800元

三等奖选手指导教师  奖金500元

优胜奖选手指导教师  奖金300元
两个类别一等奖作品的指导老师授予优秀指导教师称号。省赛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根据学校A类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规定给予奖励。参与培训和指导的教师的培训奖励根据实际情况折算为课时另行支付。校赛指导教师奖励在省赛结束后一并发放。

 （三）组织工作奖
大赛设最佳组织工作奖若干，用以奖励大赛组织工作出色的学院。最佳组织奖根据各学院初赛组织情况、宣传工作和参赛选手的比赛成绩综合评比确定。最佳组织工作奖给予2000元奖励。
学生获奖情况、指导教师参与指导情况以及组织工作奖获奖情况将作为评选学校招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七、其他
（一）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本次大赛，认真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和指导工作，以此为契机，加强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各学院要积极鼓励有参赛激情的学生和有创业潜质的学生参加比赛，主动发掘选拔。同时要根据本次大赛的时间要求，安排好学院层面的比赛和遴选工作，确保选拔出优秀选手参加比赛。
（二）各学院要加强对选手的指导和服务，及时将相关动态、辅导文章、范文、视频等资料信息提供给选手，指定专人负责学院比赛。
（三）注重发挥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课教师在大赛中的作用。各学院可聘请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课教师担任生涯顾问，推荐初赛选手并参与对选手作品的指导。
（四）比赛流程、参赛标准、作品规范、初赛作品汇总表等参赛要求均参照省赛标准制定。大赛期间组委会办公室将通过“浙江工商大学就业信息网
（http://jyw.zjgsu.edu.cn）”发布大赛的相关通知和资讯。
（五）未尽事项请联系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大学生职业发展中心），联系人：浦瑛瑛，联系电话：0571—28877583，电子邮箱：948586665@qq.com。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2019年4月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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